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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安全、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是
一名交警的天职，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事业
的突飞猛进、 汽车保有量的成倍增加、驾
驶人员的车技良莠不齐，给当下的交通管
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些不法人员
铤而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
们一旦酿成事故，或用金钱贿赂、或找社
会“名人”施压、或狂言要挟恐吓。 每当这
时， 蔡鹏都是镇定自如，“任凭风浪起，稳
坐钓鱼台”，照章办事，秉公执法。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蔡鹏和往
常一样，带领中队 3 名交警驾驶警车在大
安市区巡逻夜查。 7点 30分左右，当他们
驾驶警车慢速行驶在育才东路时，距离他
们大约 100 米，隐约有一辆轿车横在马路
牙子上，他们加速行驶到事发地点。 只见
一位 20 多岁的男子正手忙脚乱启动已经
熄火的轿车，可他使尽浑身解数发动车就
是启动不起来。“同志， 你的车已经撞坏
了。 ”小伙子猛地一回头，看见是交警顿时
紧张起来。 这时蔡鹏他们已经接近了这位
男子，只见他摇摇晃晃，酒气扑鼻。“你喝
酒了，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蔡鹏拿来了
酒精检测仪让其吹气，可该男子故意装聋
作哑，一会儿说头痛，一会儿说肚子痛，磨
磨蹭蹭就是不吹，折腾半个多小时仍是不
配合交警执法。 无奈，蔡鹏一行 4 人将醉
酒男子架上警车，就近拉到大安市中医院
做抽血检测。 然而，到了医院后这名男子
仍拒不配合， 任凭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蔡鹏通过多方查询，终于与这名男子的父
亲取得了联系， 他的家人闻讯后急忙赶
来。 在父亲的严厉痛斥下，这名男子终于
乖乖配合血检了。 结果显示，该男子酒精
含量 220 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这名男子
的家人清楚地知道醉酒驾车的严重后果，
于是动用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纷纷向
蔡鹏说情、施压。 蔡鹏坚定执法的决心已
定，对该男子的家人说：“让孩子吸取醉酒
驾车的教训吧，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高
抬贵手，因为他已触犯了法律。 ”

2017年 4月初的一天早晨，蔡鹏与中
队一名交警早早地来到“治超”（治理超
载）点，对来往的客货车辆例行检查。 6 点
钟左右， 从市区方向驶来了一辆中型客
车，在距离“治超”点大约 30 米处，发现路
面有交警后便急刹车停了下来，经验告诉
蔡鹏这辆车肯定有“鬼”。 于是，蔡鹏与交
警一起跑了过去。 正在掉头准备驾车逃跑
的司机被蔡鹏勒令叫停了。 当蔡鹏与司机
的目光对在一起时，双方都愣住了。 原来，
这位车主姓马， 是蔡鹏孩提时最要好的

“光腚娃娃”。 小时候蔡鹏家孩子多，邻居
马家没少帮衬蔡家。“哥哥， 我得例行检
查。 ”说着，蔡鹏接过马姓车主的驾驶证和
行车证，并走进车内。 车里坐着近 10名民
工，并横七竖八堆放着锹、镐等工具，这是
一辆典型的客货混载车辆。 行车证上显
示，此车已到了报废年限。“哥哥，为了你
和他人的交通安全，这辆车今天就得报废
停运了。 ”“兄弟，我有工程每天得接送民
工。 你看，等我买了新车后再报废行吗？ ”
车主央求道。“哥哥，这车已经报废好几年
了，现在属于带病上路，如果真的出了事
故，你会后悔一辈子。 哥哥，相信我一次，
不会骗你的。 ”蔡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向车主解释。 车主无语了，狠狠地点了点
头。 蔡鹏马上与拆解公司取得了联系，报
废的客车很快被拖走了，当天在蔡鹏的帮
助下，办完了一切报废手续。

在同事眼里，蔡鹏是个“两面人”，在
执行公务时，面对交通违法者，他伸张正
义，一身正气。 然而面对一个个需要帮助
的人，他心存大爱，急人所难，迸发出一个
又一个善举。

按照大队的工作安排，市区中队每天
早上都要到达指定的地点出早岗，疏堵交
通、维护校园周边秩序。 出早岗的地点每
半月轮换一次，这一做法在大安市交警大
队已坚持数年，雷打不动。 2017年 9月中
旬，蔡鹏被轮换到大安市临江小学路口。 9
月 15 日早 6 点 30 分，他与往常一样出现
在学校门前，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引导
学生进入校园。 突然，他在众多接送孩子
的大军中，发现马路中央有一位老人和孩
子向前小步挪动，且步履蹒跚。 此时正值
出行早高峰， 路面上的车辆川流不息，老
人和孩子的处境十分危险。 见此情形，蔡
鹏三步并两步跑了过去，将老人和孩子带
过马路。 经了解，老人今年 72 岁，家居住
在学校对面 200 米处的一个小区里，去年
患上了脑血栓，行走不便。 由于儿子和儿
媳忙于打工，没有时间接送孩子，老人只
好一瘸一拐拽着孙子一天 4 次往返于家
与学校之间。 送孩子上学，必须通过一条
四车道的马路才能进入校园，就是这条马
路给老人和孩子几次几乎带入险境。 蔡鹏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一种责任感油然而
生。 他告诉老人，以后护送孩子过马路的
事儿就交给我吧。 从此，每天老人只要把
孩子带到路的对面，蔡鹏准时把孩子带过
马路送进校园。 放学时，蔡鹏又准时将孩
子从校园接出来，护送孩子穿过马路交到
老人手中。 蔡鹏一天往返 4次，准时无误。
一晃，蔡鹏在临江小学路口执勤已有半个

月了，他马上就要轮换到新的路口，令其
纠结的是，老人领着孩子横过马路实在让
他放心不下。 大队轮岗的制度必须得遵
守， 护送孩子上学的事儿一次都不能耽
搁。 于是，蔡鹏将护送孩子的任务交给了
下一班队友，并再三叮嘱。 就这样，一场爱
心接力在大安市交警大队悄然地传递着。

2017 年 9 月初， 大安北出城口 302
国道立交桥由于年久失修， 呈塌陷状态，
该道路实行封闭管制，由此过往的车辆只
能绕道而行。大安水泥厂门前一条 100多
米长的土路是绕行的必经之地，由于车流
量大， 此路段被压出的车辙有半米多深，
一到雨天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到此很容易
陷进去。 一天，一辆外地牌照的货车不小
心滑进车辙内， 车轱辘在泥水里直打转，
司机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 不一会儿，
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排起长龙。 后面的
车过不去，自己的车又开不走，急得这位
外地司机满头大汗。 在此处维护交通秩
序、疏堵交通的蔡鹏见此情况后，迅速到
附近的施工场地找来一辆铲车，将那辆货
车从泥水中拖了出来。 这位外地司机问蔡
鹏拖一次车得付多少钱？ 蔡鹏笑着告诉
他：“这铲车是我求人帮忙的，不收费。 ”外
地车主先是一愣，然后拿出 200 元钱非要
给蔡鹏买点烟抽不可， 蔡鹏婉言谢绝了。
望着蔡鹏离去的背影，这位外地司机喃喃
地说：“大安交警真好。 ”

有人说，警察的工作是当下付出最多、
责任最大的一种职业。 的确，在蔡鹏身上随
时都可以寻觅到一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

情怀，一名警察忠于职守的责任担当。 在党
的十九大安保期间， 蔡鹏带领全中队交警
履职尽责，坚守安保一线。 为了顶替体弱多
病的队友， 在 23天的安保日日夜夜里，他
吃住在单位，白天工作，晚上备勤。 几乎在
同一个时间里， 在大安市公安局工作的妻
子受命外出维稳，夫妻双双忙于工作，家里
唱起了“空城计”。 国庆节儿子从长春高校
放假回家，本想多住几天，可回来后却扑了
一个空。 无奈，儿子只在家住了一个晚上。
临行前， 还是儿子打车到安保卡点看望了
父亲。 父子俩见面彼此都心照不宣，双双眼
里都噙满了泪花。 临别时，蔡鹏叮嘱儿子：

“孩子，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 ”
市区二中队民警平均年龄都在 55 岁

以上，职业的原因，大多数民警身体每况
愈下，或做过大手术、抑或做过心脏支架，
他们最吃不消的是晚间的“治超”。 因为每
次“治超”都要吃住在卡点，蚊叮虫咬且不
说，最难受的是熬夜。 在去年历时半年的

“治超”战役中，蔡鹏顶替队友晚间“治超”
的次数记不清有多少回。 有的队友看着憔
悴的蔡鹏心里总会过意不去， 每当这时，
蔡鹏都会不以为然地说:“我年轻，我能扛
得住。 ”殊不知，蔡鹏也有疾病缠身，严重
的脉管炎，犯起病来令他十分痛苦。 几次
发病，都是输完液后悄悄赶回“治超”点，
继续工作， 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从来不声
张，默默克服着。 这就是蔡鹏———一位血
性男儿，一位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不
考虑自己的新时代人民交警。

/张继奎 杨世东 报道 摄

为了维护我市城市环境，培养市民良好
的行为习惯，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吉林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
《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律
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城区管理实际,特通告
如下：

一、禁止在广场、街路等公共场所随地吐
痰、便溺。 违者处 20元至 100元罚款。

二、禁止在广场、街路等公共场所吸烟。违
者处 20元至 100元罚款。

三、禁止在广场、街路等公共场所乱吐口
香糖、乱扔果皮核及烟蒂、纸屑、饮料瓶、塑料
袋等废弃物。 违者处 20元至 100元罚款。

四、禁止在广场、街路等公共场所乱倒垃

圾、污水、粪便。 违者处 20元至 100元罚款。
五、禁止在城市绿地上挖坑、取土、倾倒废

弃物。 违者处 20元至 100元罚款。
六、禁止在广场、街路等公共场所擅自砍

伐、损坏树木、采摘花草、践踏草坪。违者处 20
元至 100元罚款。

七、禁止在露天场所或者垃圾容器内焚烧
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违者处 200元至
500元罚款。

八、禁止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散放、遛
放宠物（导盲犬除外）；在公共场所以外应当束
带牵引、遛放宠物；宠物随地便溺的，饲养人或
管理人应当立即清理。 违者先予警告，不听劝
阻的，处 200元罚款。

九、 禁止在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的阳台
外、窗外、屋顶吊挂或者堆放有碍市容物品。违
者责令改正，处 50元至 200元罚款。

十、禁止抛撒、焚烧冥纸。 违者处 100 元
至 500元罚款。

十一、禁止在楼道乱堆乱放杂物。 违者处
50元至 200元罚款。

十二、禁止在各类墙体、设施、设备、树木
上任意涂写。 违者处 50元至 200元罚款。

十三、禁止在树木、建筑物、构筑物、市政
设施内外以及地面上通过喷涂、刻画、张贴、胶
贴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 违者责令清除，并没
收非法财物， 对行为人处 1000 元至 5000 元
罚款, 对组织者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

处 5000元至 10000 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
10000元至 50000元罚款。

十四、禁止未经批准在城市建筑物、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利用条幅、
旗帜、充气装置、实物造型等载体设置宣传品。
违者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 500元至 2000元罚款。

十五、 禁止在城市管理区域内鸣喇叭、使
用高音喇叭、高分贝音响等噪音扰民设备。 违
者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 200
元至 1000元罚款。

十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白城市人民政府
2018年 5月 5日

一位普通交警的侠骨柔肠
———记大安市交警大队市区二中队中队长蔡鹏

蔡鹏在交通要道疏导行人过马路

关于加强不文明行为治理的通告

城市晚报白城讯 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太高的荣誉，有的只是
20 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的坚守，有的只是对交警事业的热爱初衷不改。 他面对
交通违法者刚正不阿、铁面无私，面对需要帮助的人侠骨柔肠，鼎力相助。 他
就是大安市交警大队市区二中队中队长蔡鹏。


